
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经信产业函〔2016〕76 号 

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
关于废止部分文件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

促进局： 

经研究，决定废止部分文件，现将废止的文件目录予以公布。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

 

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

2016年 5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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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决定废止的文件目录 

 

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文件名文件名文件名文件名 文号文号文号文号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

1 
关于贯彻实施水泥企业质

量管理规程的通知 
粤经信材料

〔2011〕406 号 
废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、省质量监督水泥检验站、省水泥 

        行业协会、广东粤珠建材有限公司。 


